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2026-06-22-006

甲方：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地址：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乙方：内蒙古海川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中交上东国际6号楼1-2层101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元上都遗址文化遗产品质提升项目(二次)项目（

项目名称）152500-NMGRJ-CS-20260001-1（政府采购项目编号）的中标（成交）结果、招标（磋商、

谈判）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

意见。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一）根据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货物（

如有）内容如下：招标文件及项目方案、图纸内的全部内容，包含元上都遗址现状服务设施、导视系

统深化设计、供货、现场安装、调试交付全流程工作。

（二）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具体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要求、服务成果及与之相关的货物等详细

内容，见合同附件—服务清单。

二、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地点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120天内安装完成。

（二）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和交付要求（如有）：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120天内安装完成，符合

国家、内蒙古自治区、行业标准，满足项目磋商文件全部技术参数、导视文旅设施施工规范，验收合

格交付。

（三）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提供3年免费质保。

（四）服务地点： 元上都遗址

（五）乙方代表及联系电话： 韩嘉鑫 13145293697



（六） 甲方代表及联系电话： 宝力格 15947198696

三、服务成果的验收

(一)验收标准:甲方依据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质量标准及附件—《服务清单》中载明的具体技术

参数和验收指标，对乙方交付的全部服务成果进行逐项验收。

(二)验收程序:

1.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应书面通知甲方进行最终验收，并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质量证明

文件及自检报告。

2.甲方应在收到乙方验收申请后的1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

3.验收合格的，由甲方出具书面验收合格报告，该报告为支付第三笔款项的必备条件。

4.验收不合格的，甲方应出具书面整改意见，明确具体问题及整改期限。乙方应在限期内完成整

改并重新申请验收。若第二次验收仍不合格，甲方有权根据第九条追究乙方违约责任，或委托第三方

进行整改，所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有权从合同价款中直接扣除。

(三)分期验收:若服务成果可分阶段交付，双方可协商进行分期验收，分期验收结论不影响最终

验收。

注：服务成果分阶段交付的，应分别列明各阶段的交付时间、交付内容。

四、乙方提供服务成果的质量

（一）乙方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服务质量的要求；2.符

合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对服务的质量要求；3.符合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或磋商、谈判

过程中对服务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声明或保证。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服务质量的验收依据

。

（二）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招标（磋商、谈判）文件的相关要求、投

标（响应）文件及乙方承诺、声明或保证，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质量证明文件。

六、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方式及载体

乙方交付服务成果方式及载体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符合甲方招标（磋商

、谈判）文件的要求、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对服务成果交付方式及载体作出的承诺。

五、甲方对乙方服务的监督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服务有权进行监督，当乙方服务质量、服务内容不符合约定时，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及时进行整改，对乙方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根据具体情况扣除

部分或全部服务费用。



七、合同金额

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服务的前提下，本合同总金额为2226450.00元（小写）贰佰贰拾

贰万陆仟肆佰伍拾元整（大写）。

八、付款时间及条件

（一）付款时间：1、自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40.00%2、完成总体项目80%进度并经采购人确认后20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30.00%3、完成总体项目并通过专家验收后，采购人在收到专家组出具的正式书面评审通过结

论后20个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5.00%4、项目结算审计完成后，达到

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0%。

（二）付款条件：1、自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40.00%；2、完成总体项目80%进度并经采购人确认后20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30.00%；3、完成总体项目并通过专家验收后，采购人在收到专家组出具的正式书面评审通

过结论后20个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5.00%；4、项目结算审计完成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0%。所有款项均通过政府采购对公账户拨付，乙方需

先行开具等额合规增值税发票，因乙方延迟提供发票导致的付款延迟，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三）乙方账戶信息

乙方名称：内蒙古海川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开戶银行：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龙谷支行

银行账号：0217101220000000039085

九、知识产权

(一)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所有工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软件程序、

文案内容、影像资料、导视系统设计等(以下简称“服务成果”)，其全部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

作权、专利申请权、技术秘密等)自产生之日起即归甲方单独所有。

(二)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

如发生第三方就服务成果向甲方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自费为甲方进行抗

辩，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十、违约条款

（一）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每延期一日，甲方应按照逾期支付金额万分之二

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 60 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甲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

；违约金不足以赔偿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三）乙方逾期提供服务成果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

。延期达到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拒付延期部分的相应服务款项，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

损失。

（四）乙方交付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或其服务成果存在侵权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

济损失。

（五）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证明、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

为，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10 %的违约金，违

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六）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

；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七）本合同项下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就超出

部分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甲方有权从未付合同款项中直接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十一、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

15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由双方协

商解决。

十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当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正蓝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 四 份，采购单位、中标（成交）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锡林郭勒盟财政局政府

采购监管科各执一份。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十四、合同附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服务清单（双方应盖章确认）

2、乙方出具的报价单（函）



3、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及中标（成交）通知书

4、 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

5、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6、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十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1、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项目，乙方全程履约不得转

包、违法分包；

2、本项目代理服务费15000元整，由采购单位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全额支付；

3、项目全程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完成电子化履约备案、合同公示；

4、乙方严格遵照遗址保护管理规定施工，不得破坏元上都遗址文物本体及周边地貌；

5、无其他补充约定。

十六、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七、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生效。

甲方名称：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字）

2026 年 6 月 22 日

乙方名称：内蒙古海川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字）

2026 年 6 月 22 日



《服务清单》
雕塑场景分项明细

场景1：择地选址

1. 人物

数量：5个

参考尺寸：身高1.7m~1.9m

备注：核心人物刘秉忠（披风飘动，整体宽度略增）+配套助手群像

2. 道具（步弓尺）

数量：1把

参考尺寸：1.5m × 0.1m × 1.1m

备注：高度及腰

3.道具（圭表）

数量：1套

参考尺寸：2.6m × 0.2m × 1.4m

备注：垂直立杆结构，水平底板贴地面延伸

场景2：观象授时

1. 直立人物

数量：6个

参考尺寸：身高1.7m~1.9m

备注：郭守敬与学者群像，姿态多为手持纸笔、仰望星空

2. 道具（简仪）

数量：1台

参考尺寸：2.8m × 1.9m × 1.8m

备注：立体网状天文观测仪器

场景3：两都巡幸

1. 人物

数量：20个

参考尺寸：身高1.7m~1.9m

备注：无补充说明

2. 动物（马匹）

数量：12匹

参考尺寸：2.0m × 0.8m × 1.6m

备注：含马头抬起高度，马背肩高约1.3m

3. 动物（大象）

数量：4头

参考尺寸：3.5m × 1.4m × 2.5m

备注：大象肩高2.5米

4. 车辆（马车）

数量：2台

参考尺寸：3.0m × 1.6m × 2.4m

备注：完整包含车厢与车轮

5. 建筑（象轿）

数量：1座

参考尺寸：3.0m × 3.0m × 1.9m

备注：安置于四头大象背部的亭阁，尺寸高度至亭阁屋檐

场景4：驿马星驰

1. 人物

数量：1个

参考尺寸：身高1.7m~1.9m

备注：人物身体前倾伏于马背，极速飞奔动态

2. 动物（马匹）



数量：2匹

参考尺寸：2.0m × 0.8m × 1.6m

备注：奔马造型，四蹄腾空舒展，前后跨度大，马背肩高约1.3m

场景5：金莲川幕府

1. 人物

数量：9个

参考尺寸：身高1.7m~1.9m

备注：幕府议事群像，部分人物前倾手扶桌面，造型进深加宽

2. 道具（长桌）

数量：1张

参考尺寸：3.0m × 1.5m × 0.8m

备注：齐腰高议事案，可平铺巨幅地图，满足多人围坐

场景6：多元交融

1. 人物

数量：5个

参考尺寸：身高1.7m~1.9m

备注：各民族人物，长袍、头巾服饰形成外形轮廓差异

统一材料工艺备注

雕塑主材：304/316抗腐蚀不锈钢（银灰色）

内部骨架分级配置：

1. 主龙骨：整体承重骨架

2. 道具/构筑物轮廓塑形筋：直径3mm-5mm

3. 人物表皮丝网：丝径2.0mm

金属饰面标准厚度：1.5mm

场景雕塑介绍牌

主要材质:耐候钢板、紫铜板

规格:1000x660x430mm

凉亭休息处

凉亭休息处尺寸:直径5.8m

分布位置:大安阁东南角、穆清阁西南角

主要材质:金属、毛毡、木材、石材

分布位置:大安阁、穆清阁

休闲座椅（样式一）

主要材质:菠萝格防腐木、耐候钢板喷涂氟碳漆

规格:2000X495X450mm

分布位置:大安阁、穆清阁

休闲座椅（样式二）

主要材质:菠萝格防腐木、金属板喷涂氟碳漆

规格:2000X495X450mm

分布位置:大安阁、穆清阁

分类垃圾桶

主要材质:金属板喷氟碳漆

900mm*450mm*950mm



公共卫生间

卫生间尺寸为12.4m长x4.1m宽x3.9m高;

占地面积为:49.2m2

共包含:男女卫生间共12个普通蹲位，4个小便位，2个普通洗手盆。

第三卫生间:1个无障碍坐便器，1个儿童坐便器，1个无障碍洗手盆，1个儿童洗手盆，1个无障碍小便

器，1个儿童小便器，1个可折叠儿童安全座椅，1个可折叠多功能台。

1个水箱间。

总重量:约8.5吨。

工作原理:上下水:取自水箱间，人工定时补水;排污:卫生间下层设置化粪池，定期抽即可。

分布位置:御天门等2处。

变压器箱装饰

主要材质:不锈钢喷氟碳漆

规格:1050x950x1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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